
考试大整理2007年安全生产法总复习六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58/2021_2022__E8_80_83_E

8_AF_95_E5_A4_A7_E6_c62_258799.htm 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

职业病防治法★1．职业病的涵义及其范围；职业病是指企事

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，因接触粉尘

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、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。

（№2）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的方针，实

行分类管理、综合治理。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卫生

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、调整并公布。

★2．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职责：为劳动者创造符合

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，并采取措

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。（№4）建立、健全职业病

防治责任制，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，提高职业病防治水

平，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。（№5）职业病的

前期预防的规定第十三条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的设立

除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设立条件外，其工作场所

还应当符合下列职业卫生要求：1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

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；2）有与职业病危害防护相适

应的设施；3）生产布局合理，符合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的原

则；4）有配套的更衣间、洗浴间、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

；5）设备、工具、用具等设施符合保护劳动者生理、心理健

康的要求；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关于保

护劳动者健康的其他要求。第十四条 在卫生行政部门中建立

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制度。用人单位设有依法公布的职业

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项目的，应当及时、如实向卫生行



政部门申报，接受监督。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的具体办法由

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。第十五条 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

项目和技术改造、技术引进项目（以下统称建设项目）可能

产生职业病危害的，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向卫生

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

收到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做出审核决定

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。未提交预评价报告或者预评价报告未

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，有关部门不得批准该建设项目

。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应当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职业病

危害因素及其对工作场所和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做出评价，确

定危害类别和职业病防护措施。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目

录和分类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。第十六条 建

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当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

算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，同时施工，同时投入生产和使

用。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，应当经卫

生行政部门进行卫生审查，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

求的，方可施工。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，建设单位应当进

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。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，其职业

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正式生产

和使用。第十七条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、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

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资质

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

所作评价应当客观、真实。第十八条 国家对从事放射、高毒

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。▲3．劳

动过程中职业病的防护与管理、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

障的规定：用人单位应采取措施：设置或指定职业卫生机构



或者组织、配备专职或兼职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，负责本单

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；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；建

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；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

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；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

援预案。（№19）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和劳动者应接受职业卫

生培训和教育。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体检，

并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。劳动者依法享受职业卫

生保护权利；工会在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中有监督的

权利。职业病诊断机构：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由省级以上人

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。（№39）劳

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本人居住地承担职业病诊断

的卫生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。（№40）职业病诊断要考虑的

因素：1、病人的职业史；2、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

调查与评价；3、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。没有证据否

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，在排

除其他致病因素后，应当诊断为职业病。承担职业病诊断的

医疗卫生机构在进行职业病诊断时，应当组织三名以上取得

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集体诊断。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

当由参与诊断的医师共同签署，并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

卫生机构审核盖章。职业病的报告制度：用人单位和医疗卫

生机构发现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时，应当及时向

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。确诊为职业病的，用人单位还应

当向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。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保

障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依法做出处理。职业病病人的

保障：（№50）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

。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



疗、康复和定期检查。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岗位工作的病人

，应当调离原岗位，并妥善安置，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

的劳动者，应当给予适当的岗位津贴。职业病病人的诊疗、

康复费用，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人的社会保障

，按照国家有关工伤社会保险的规定执行。职业病病人除依

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，依照有关民事法律，有权向用人单

位提出赔偿要求。《职业病防治法》还就职业病病人变动工

作的待遇问题做出了规定（职业病病人变动工作单位，其依

法享有的待遇不变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